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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40,00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3415%。实际可上

市流通的股票数量为1,19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639%。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23日。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经办理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涉
及的股份上市流通手续，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股份共计1,540,000股，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415%。

现将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1、2023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2、2023年4月3日至2023年4月12日，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3年4月13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3、2023年4月12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4、2023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了
投票权。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其他相关事宜，并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以及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5、2023年5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3年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
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的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3年5月4日为首次授予日，向27名激励对象授予333
万股，授予价格为7.36元/股，以上股份于2023年5月22日上市。6、2023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份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3年 8月 21日为预留授予日，向 1名激励对象授予 35万股，授予价格为 7.36元/股，以上股份于2023年8月21日上市。7、2024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4月19日，公
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回购注销1名离职员工持有尚未解除限售的10万股。2024年4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至今公司未收
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8、2024年4月19日，因预留部分的3万股限制性股份在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12个月
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失效。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
告》。9、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10、2024年7月1日，公司回购注销股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00,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222%，并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11、2024年8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12、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9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期满后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
清偿债务的请求。2024年 11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 2023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13、2025年1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14、2025年1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5年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期满后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
前清偿债务的请求。2025年3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15、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
议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二、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说
明

（一）限售期满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5月4日，上市日期为2023年5月22日，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5月21日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
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3
年-2024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 除
限 售

期

第 二
个 解
除 限
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X
以 2022 年度为基
准年，2024 年度
合并营业收入、净
利润增长率均不

低于56%。

业绩考核目标Y

以2022年度为基准年，2024
年度合并营业收入、净利润

增长率均不低于44%。

注：本激励计划中所指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
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其中，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462.13万元，税后股权激励成本 654.41万
元（税前列支额为 858.29万元），故 2022年度未扣除股权激
励成本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116.54万元。
公司将根据根据每个考核年度业绩达成情况，确定公司层

面解除限售系数：
公司层面业绩完成

情况（M）
公司层面标准系数

（R）

M≥X
1.0

X＞M≥Y
0.8

公司业绩考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
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
关规定实施。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按下表考核结果

确定：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

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N）

优秀

100%
良好

100%
合格

60%

不 合
格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
解除限售额度=公司层面解除限售系数（R）×个人层面解除

限售比例(N)×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符合业绩考核目标X解除限售条
件：

（1）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241,193.73万元，较2022年增长64.97%。
（2）公司 202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32.63万元，税后股权激励成本952.25万元（税前列支
额为1,224.41万元），故2024年度未扣除股权激励成本
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84.88万元，较2022年增长129.37%。

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 24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
果均为优秀/良好。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公司及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则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要求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4人；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为1,540,000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415%；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3日；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康厚峰

丰文姬

核心人员（22人）

合计

职务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35
35
238
308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17.5
17.5
119
154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0
0
0
0

注：（1）因激励对象康厚峰先生、丰文姬女士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其持有
的限制性股票在办理第一次解锁的同时将对相应股份进行高管锁定限售，康厚峰先生、丰文姬女士
本年度实际可流通的股票数量均为17.5万股。

（2）上表中的“核心人员”人数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均不包括离职人员数及因离
职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数。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1、授予价格的调整：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实施完成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公司《激励计
划（草案）》及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情况，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将授予价格由7.58元/股调整为7.36元/股。2、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份：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 3名激励对象离职回购注销
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 17.5万股，以上事项分别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均已完成注销手续。3、部分预留权益失效：因预留部分的 3万股限制性股份在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 12
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部分预留权益失效。2024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4、回购价格的调整：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及 2024年中期权益分派，公司 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授予价格7.36元/股调整为6.96元/股。

除上述事项调整外，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51,690,451
102,076,292
47,899,159
1,715,000

299,203,708
450,894,159

比例

33.64%
22.64%
10.62%
0.38%
66.36%
100.00%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股）

-1,190,000
350,000

0
-1,540,000
1,190,000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50,500,451
102,426,292
47,899,159
175,000

300,393,708
450,894,159

比例

33.38%
22.72%
10.62%
0.04%
66.62%
100.00%

六、备查文件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万锋先生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任意时

间。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布朗路1号银星智界一期2号楼16层贵
宾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7 人，代表股份 116,748,2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6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15,215,2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7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3％。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2人，代表股份 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3％。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3％；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807％；反对 616,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0％；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112％；反对 616,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3％；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807％；反对 616,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0％；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112％；反对 616,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4％；反对626,3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5％；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872％；反对 626,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53％；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7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1,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34％；反对645,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5％；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655％；反对 645,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51％；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9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5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5％；反对718,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5％；弃权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012％；反对 718,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761％；弃权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8.01 审议通过了《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611％；反对 659,4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44％；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611％；反对 659,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44％；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5％。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提案8.02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99,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3％；反对664,4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1％；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278％；反对 664,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406％；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1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99,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3％；反对698,9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7％；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278％；反对 698,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911％；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44,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8％；反对599,8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8％；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632％；反对 599,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267％；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0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6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6％；反对605,3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5％；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635％；反对 605,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55％；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2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9％；反对656,1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0％；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499％；反对 656,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992％；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63,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8％；反对627,7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7％；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548％；反对 627,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466％；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8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林培伟、李思源）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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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85,43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85,43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

2022年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2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独立董事阮春林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2月24日至2022年3月7日，公司对2022年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
年3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16）。

（4）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并于2022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19）。

（5）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

了相关核查意见。

（6）2022年 12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

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7）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

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8）2023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 年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9）2024年3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

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10）2024 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

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11）2025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

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

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

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周永秀
殷哲

刘汉堂
刘世挺
朱友为
季斌斌
刘伟

马红伟
蒋烜

解志俊
唐兆吉
殷庆辉
蒋小龙
蒋伟光
王美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合计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董事会秘书
董事、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后）（万

股）

4.4153
4.4153
4.4153
1.4717
0.8831
1.4718
0.883
0.883
0.883
0.883
0.883
1.4717
0.6476
0.8242
0.8242

203.6461
228.9013

本次归属限制性
股 票 数 量（调 整

后）（万股）

1.7661
1.7661
1.7661
0.5887
0.3532
0.5887
0.3532
0.3532
0.2000

-
0.3532
0.5887

-
0.3296
0.3296
49.207
58.5434

可归属数量占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的比例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22.65%

-
40.00%
40.00%

-
40.00%
40.00%
24.16%
25.58%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1.00%。公司全部有效期内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

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上表中“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剔除因个人原因离职不符合归属条件的25名激励对象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

实际缴款过程中，有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其本次可归属的部分权益以及354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放弃其本次全部可归属的相关权益，故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的人数为405人，本次实际归属585,434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股权激励对象人数为405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85,434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

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315,052,422
本次变动
585,434

变动后
315,637,856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5,052,422股增加至315,637,856股，本次归属未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5年 5月 9日出具了《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025】D-0007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

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5月9日止，公司已收到405名激励对象以货

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19,761,792.66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585,434.00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9,176,358.66元。

近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 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1,
237,504.06元，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45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315,637,
85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

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85,434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858%，不会对公

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5-031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人丽妆”）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

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相关媒体报道、市场传闻说明及风险提示：就目前市场上较为关注的“麦角硫因”成分，公司
销售的含有“麦角硫因”成分的“千金极光饮”产品2025年第一季度累计成交金额（GMV）仅为400.60
万元，销售收入整体占比不到1%，对于公司日常经营及整体业绩影响很小，未来产品发展仍存在很
大不确定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热点炒作风险，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 公司 2024年和 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40.03万元和-1,
832.20万元，2024年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均出现亏损。

● 公司股价自2025年5月15日起已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46.47%，短期涨幅较大，
后续股票可能存在较大下跌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概念炒

作风险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

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就目前市场上较为关注的“麦角硫因”成分，公司自有品牌美壹堂口服类“千金极光饮”等产品中

含有麦角硫因成分。该产品主要定位是调理肌肤、养颜美白，麦角硫因仅为占比很少的辅助添加
剂。2025年第一季度，该产品累计成交金额（GMV）仅为400.60万元，销售收入整体占比不到1%，对
公司日常经营及整体业绩影响很小，未来产品发展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公司主营业务及商业模式
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销售的含有“麦角硫因”成份的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很低，对于公司日常经营及整体业绩影

响很小，未来产品发展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公司主营业务及商业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再
次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热点炒作风险，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2、公司 2024年和 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40.03万元和-1,
832.20万元，2024年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均出现亏损。

3、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4、公司股票已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46.47%，远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涨幅水平。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避免产生较大投资损失。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93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5-021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99,99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99,99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8日。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规
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5年5月28日为上市流通日，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以上部
分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等发表了明
确意见。

2、2024年4月17日至2024年4月26日，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网站进行
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或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查意见，并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

3、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4年5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15）。

4、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以上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律师出具了相应的
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8日披露的《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6、2024年6月27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139.9992万股，激励对象人数16 人，并于2024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7、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首次授予部分

授予日期

2024年5月17日

授予价格
（元/股）
16.39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139.9992

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人）

16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万

股）
0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
二、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50%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4年5月17日，登记日为2024年6月27日，第一个
限售期于2025年5月16日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在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
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Am）
以 2023 年营业收入为
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10%；

以 2023 年营业收入为
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20%；

产量增长率（Bm）
以 2023 年 产 量 为 基 数 ，2024年产量增长率不低于10%。
以 2023 年 产 量 为 基 数 ，2025年产量增长率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上述“产量”指公
司上游勘探开发业务领域各运营项目生产的天然气（含常规天然气和

非常规天然气）总量，以公司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为准。
公司考核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实际为An，产量增长率实际为Bn。公
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与考核年度业绩完成度相挂钩，具体挂钩方式如

下:
业绩完成度

An≥Am或Bn≥Bm
Am＞An≥0.7*Am

或Bm＞Bn≥0.7*Bm
An＜0.7*Am且Bn＜0.7*Bm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MAX（An/Am，Bn/Bm）

0%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
宜。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全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注销。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
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A”“B”“C”“D”四个等级，对应的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所示：
考核等级

考核结果（S）
个人层面解
除限售比例

A
S≥80
100%

B
80＞S≥70

80%

C
70＞S≥60

60%

D
S＜6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公司层面解

除限售比例×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

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公司 2024年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37.77 亿元，相较于 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7.40%；公司 2024年产量为 21.94亿方（含喀
什北项目 8-12月井口产量 1.89亿方），相较
于2023年产量增长28.76%，公司层面产量增
长率（Bn）达到目标值，因此公司层面解除限

售比例为100%。

本次解除限售的 16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为10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6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99,996
股。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
相应可解除限售期内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和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情况
本激励计划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6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699,99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5%，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张蜀
严丹华
张舰兵
龚池华
张新龙
陈建新
王冰
李军

卫江涛
杜强
刘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人）
合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董事、高级副总经理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10.00
9.00
9.00
9.00
6.00
8.00
6.00
6.00
6.00
5.00
6.00

59.9992
139.9992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5.00
4.50
4.50
4.50
3.00
4.00
3.00
3.00
3.00
2.50
3.00

29.9996
69.9996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
限制性股票比例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注：授予激励对象中张蜀、严丹华、张舰兵、龚池华等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8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699,996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1,399,992

422,521,329
423,921,327

本次变动数
-699,996
+699,996

0

本次变动后
699,996

423,221,325
423,921,327

注：具体以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解锁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解除
限售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的相关条件已成就;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申请办理相关解除限
售手续。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